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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畜牧兽医学会文件  

川牧学[2019] 1 号 

 

四川省畜牧兽医学会 

关于开展第二届天府畜牧兽医科技奖评选的通知 

各市州畜牧兽医学会，省畜牧兽医学会各分会，各市州农业（农牧）

农村局： 

为响应创新驱动国家战略，激励畜牧兽医科技人员特别是基层科

技人员创新创业，加快四川畜牧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和畜牧业现代化建

设，我会继续开展第二届天府畜牧兽医科技奖评选表彰活动。根据《天

府畜牧兽医科技奖奖励办法》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荐方式和要求 

（一）推荐单位 

1. 各市州畜牧兽医学会； 

2. 四川省畜牧兽医学会各分会； 

3. 各市州农业（农牧）农村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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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推荐程序 

各推荐单位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遴选机制，推荐本地区、本分会

的优秀项目和人选。天府畜牧兽医科技奖杰出贡献奖各推荐单位限推

荐 1人，注重推荐一线的杰出基层科技工作者。 

申报项目和人选应在项目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进行公示；推荐的

项目和人选应在本地区、本分会范围内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方可推

荐。 

（三）推荐项目和人选的基本条件 

1. 推荐项目或人选必须符合《天府畜牧兽医科技奖奖励办法》

中规定的奖励范围； 

2. 推荐项目必须是完成成果登记的项目； 

3. 项目应用时间必须两年以上，即 2017年 8月 31日前。 

二、推荐书填写要求 

推荐书是天府畜牧兽医科技奖评审的主要依据，推荐书及相应附

件材料应完整、真实，文字描述应准确、客观。 

三、推荐材料报送要求 

（一） 各推荐单位按规定认真做好天府畜牧兽医科技奖推荐材

料的审核把关工作，对推荐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应要求申报单位（申

报人）进行完善。推荐材料经天府畜牧兽医科技奖奖励工作办公室形

式审查不合格的，将不提交评审。 

（二） 推荐材料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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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推荐函一份，内容应包括推荐项目（人选）公示情况及结

果，推荐项目数量和汇总表等； 

2. 推荐书、附件一并装订成册，一式 3 份（其中需有 1 份原

件）； 

3. 推荐项目（人选）汇总表电子版，推荐书电子版。 

（三）推荐材料统一报送四川省畜牧兽医学会办公室。 

（四）天府畜牧兽医科技奖奖励办法、推荐材料及填报要求等详

见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官网（http://nynct.sc.gov.cn）、四川省畜牧

科学研究院网站（http://www.sasa.cn）。 

四、推荐时间要求 

推荐时间截止 2019 年 8月 31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五、联系人及电话 

联系人：张大江         电话：028-84513058、13308001635 

地  址：成都市牛沙路 7号四川省畜牧兽医学会办公室 

邮政编码：610066       电子邮箱：scxh2004@126.com 

六、附件 

1.天府畜牧兽医科技奖奖励办法 

2.天府畜牧兽医科技奖 2019年度推荐材料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畜牧兽医学会 

      2019 年 6月 3日 


